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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法宣办〔2021〕3号

关于印发《泰州市慈善法律法规
宣传“四季行”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区）法宣办、文明办、司法局、民政局、慈善总会，医药高新区党工委宣传部、法宣办、司法分局、民政局，市各有关部门（单位）：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颁布实施五周年，为营造人人学习慈善法、个个遵守慈善法、全社会支持慈善的浓厚氛围，推进泰州慈善事业依法健康有序发展，决定组织开展慈善法律法规宣传“四季行”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活动时间
    2021年3月12日—2021年12月20日
2、 宣传要求
开展慈善法律法规宣传“四季行”是我市推进慈善事业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引导人民群众践行核心主义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养公民学法守法的法治行为自觉和向上向善的良好社会风尚，巩固泰州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有着重要意义。各地各部门要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媒介、阵地切实抓好慈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迅速掀起学习热潮。
三、宣传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江苏省慈善条例》及《泰州市文明行为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bookmark: _GoBack]四、宣传安排
宣传活动原则上按四个季度、每个季度确定一类重点，以开展慈善法律法规宣讲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乡村“四进”活动为主线，以举办线上慈善法律法规知识有奖竞答、播放公益宣传片、开展首届泰州市“慈善之星”先进事迹报告会、向社会公布慈善项目实施情况等形式为补充，大约花一年的时间，实现慈善法律法规宣传全覆盖，提升全社会对慈善公益事业的知晓率、参与率。
（一）慈善法律法规宣讲进机关“春风行动”（3月—5月）
3月16日，在《泰州日报》头版发表纪念《慈善法》颁布五周年史立军书记署名文章，市法宣办与相关部门联动举办泰州市慈善法律法规宣传“四季行”活动启动仪式暨市级机关首场讲座，全面拉开泰州市慈善法律师法规宣传“四季行”活动帷幕。市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依托法治大讲堂、道德讲堂法治专场、培训班等活动平台，组织好本部门行业的慈善法律法规专场宣讲活动。用好“两报一台”“两微一端”等媒体平台，多形式广泛开展慈善法律法规宣传活动，实现慈善法律法规宣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覆盖。（责任单位：市文明办、市民政局、机关工委、泰州广电台、泰州日报社、市慈善总会等市各有关部门）
（二）慈善法律法规宣讲进企业“凉夏行动”（6月—8月）
通过开展企业大走访、送法进企业、民营企业“法治体检”专项行动等多种形式，加强对企业员工特别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及企业家的慈善法律法规知识的普及工作，让心系慈善事业的企业知道如何依法做慈善、履行社会责任，从而推动更多的企业关心慈善、支持慈善、参与慈善，共同为开创泰州“强富美高”实践新局面营造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营商环境。（责任部门：市民政局、市工信局、市国资委、市住建局、市人行、市工商联、市慈善总会等市各有关部门）
（三）慈善法律法规宣讲进学校“爽秋行动”（9月—10月）
依托全省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周、全市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月、“法治校园”创建、泰微课等载体开展“开学第一堂法治课”、慈善法专题班会、我身边的慈善故事、慈善文化进校园、慈善法进课堂、慈善主题法治作业等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慈善法律法规宣传活动和慈善社会实践活动，大力培养教职员工和青少年学生的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责任部门：市教育局、市司法局、市民政局、团市委、市慈善总会等市各有关部门）
（四）慈善法律法规宣讲进乡村“暖冬行动”（11月—12月）
以“三官一律”进网格、12.4国家宪法日、大走访新风行动、“三下乡”、志愿服务大集市、周末党员义工服务活动、普法志愿服务718行动、道德讲堂、文化惠民演出、好人榜等为载体，做好慈善法的宣传普及工作，讲好慈善故事、传播慈善文化，真正让群众感受到慈善在身边、幸福在心里，凝聚更多群众的善心善念，引导更多群众的善行善举，营造学法守法、向上向善的良好社会风尚。（责任部门：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市文明办、机关工委、市司法局、市民政局、市文广旅局、市慈善总会等市各有关部门）
5、 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市级层面专门成立泰州市慈善法律师宣讲团（名单见附件），成员由市法宣办统一调度开展大型专场宣讲活动。各地各部门要站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的高度，重视做好慈善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要把慈善法律法规宣传纳入年度普法工作安排，按照统一部署要求，推动慈善法律法规宣传“四季行”活动落到实处。
2.加强领导。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成立宣传团、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通过多条线、多平台、多举措，全方位、立体化宣传，特别是要通过组织开展慈善法律法规宣讲“四进”活动，将慈善法律法规送到群众身边。各地各部门要明确专人抓好落实，充分利用所掌握的媒介、阵地开展宣传，确保将慈善法宣传到每个干部群众心中。
3.有序推进。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工作实际，抓住重要时间节点，有效整合资源，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市法宣办将在泰州普法网开辟“慈善法律法规宣传‘四季行’活动专题，集中宣传各地各部门开展慈善法学习宣传活动的做法和举措。
请各地各部门将开展慈善法宣传“四季行”活动情况的总结于12月24日前报送市民政局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处，同时报送市法宣办（泰州市司法局法宣处），各地各部门活动开展情况列入年度普法专项督查内容。联系人：戴晓玉、陆卫华；联系电话：86198869、86197883；电子邮箱：1183915611@qq.com、sfjpufa@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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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泰州市慈善法律师宣讲团成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联系电话

	1
	高  雯
	江苏众成信律师事务所
	18606105189

	2
	张文灿
	江苏天滋律师事务所
	13905263658

	3
	朱荣荣
	江苏法德东恒（泰州）律师事务所
	18651164909

	4
	张彦哲
	江苏江豪海信律师事务所
	1585088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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